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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人民政府

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融拟征补偿公告〔2025〕149 号

为实施福清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经前期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现就工业储备地 2023-042 号拟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的位置、征收目的、用途
拟征收土地位于城头镇彭洋村、吉钓村、西池村、山下村、溪边村、后俸村、东皋村、东垣村、新

楼村、善友村、城头村，用于工业储备地 2023-042 号项目建设，规划用途为工矿用地-工业用地，为政
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二、拟征收土地权属、地类、面积
项目拟征收土地 8.5335 公顷。拟征收城头镇城头村集体土地 0.9466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0.9466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城头村拟征收 0.9466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善友村集体土地 0.3107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0.3107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善友村拟征收 0.3107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西池村集体土地 1.9721 公顷，其中果园 0.0448 公顷，坑塘水面 1.9273 公顷。根据

土地现状调查结果，西池村拟征收 1.9721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东垣村集体土地 1.8544 公顷，其中果园 0.098 公顷，坑塘水面 1.7564 公顷。根据土

地现状调查结果，东垣村拟征收 1.8544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溪边村集体土地 1.2657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1.2657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溪边村拟征收 1.2657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后俸村集体土地 0.1589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0.1589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后俸村拟征收 0.1589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东皋村集体土地 0.1119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0.1119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东皋村拟征收 0.1119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新楼村集体土地 0.1354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0.1354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新楼村拟征收 0.1354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彭洋村集体土地 0.0706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0.0706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彭洋村拟征收 0.0706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山下村集体土地 0.053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0.053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山

下村拟征收 0.053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拟征收城头镇吉钓村集体土地 1.6542 公顷，其中坑塘水面 1.6542 公顷。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吉钓村拟征收 1.6542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
三、补偿标准
1.按照《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以及《福清市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融政综〔2023〕175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该宗地涉及 1 个征地区片，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 60万元/公顷执行。当年生青苗补偿费按 2.2350 万元/公顷计算。多年生作
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按照融政规〔2024〕1号文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2.房屋及其他建（构）筑物补偿标准，按照我市房屋征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四、安置途径
1.涉及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按照货币补偿安置方式；涉及上述征收土地范围内的房屋

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由我市住建部门按照房屋征收有关规定执行。
2.本次征地需安置农业人口 0 人（其中劳动力 0 人），采用社会保障安置、发放安置补助费方式

进行安置。根据《福建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 177 号）规定，符合《福
清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融政规〔2025〕2 号）等规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养老
保障范围，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筹资标准，统一养老保障待遇，由所在镇（街）、社保部门、自然资
源等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

3.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按照《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榕政综
〔2009〕100 号）等规定执行。

五、异议反馈
拟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按照《村民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召开会议，充分征求各权利人

意见，并讨论研究决定。拟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
利害关系人，如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所在
镇（街）提出异议或提起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六、补偿登记
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拟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持不动产权属证明

材料，到所在镇（街）或被征地村办理补偿登记。
福清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9 月 8 日


